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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予披露交易

出售金隅股份的股份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四月十日之公佈（內容有關出售第一批銷售股份）、本公

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四月十八日之公佈（內容有關出售第二批銷售股份）及本公司日期為

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三日之公佈（內容有關出售第三批銷售股份），各項出售構成上市規

則項下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

緊隨出售第三批銷售股份後，本集團持有 68,990,000股金隅股份A股。於二零一二年四月

二十四日至本公佈日期（包括首尾兩天）期間，本集團於上海證券交易所「A股」市場進一

步出售合共 48,430,000股金隅股份A股，總代價為人民幣 408,285,574元（約 503,600,000港
元）（不包括交易成本），平均售價為每股銷售股份約人民幣8.43元。

自二零一二年三月二日至本公佈日期，本集團已出售合共184,820,000股金隅股份A股，總

代價為人民幣 1,571,215,211元（約 1,938,100,000港元）（不包括交易成本）。緊隨出售事項

後，本集團持有20,560,000股金隅股份A股。

由於出售事項的適用百分比率（根據上市規則第14.22條合計）超過5%但少於25%，出售事

項共同構成上市規則項下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

進一步出售本集團所持之餘下金隅股份A股（根據上市規則第14.22條與出售已售金隅股份

的股份合計）可能構成上市規則項下本公司之主要交易。就此，本公司將遵守上市規則項

下之適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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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事項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四月十日之公佈（內容有關出售第一批銷售股份）、本公司

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四月十八日之公佈（內容有關出售第二批銷售股份）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

一二年四月二十三日之公佈（內容有關出售第三批銷售股份），各項出售構成上市規則項下

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

緊隨出售第三批銷售股份後，本集團持有 68,990,000股金隅股份A股。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二

十四日至本公佈日期（包括首尾兩天）期間，本集團透過合生集團於上海證券交易所「A股」

市場進一步出售合共 48,430,000股金隅股份A股（佔香港聯交所網站所示於二零一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已發行3,114,354,625股金隅股份A股與1,169,382,435股金隅股份H股總數約1.13%），
總代價為人民幣 408,285,574元（約 503,600,000港元）（不包括交易成本），平均售價為每股銷

售股份約人民幣 8.43元。總代價 503,600,000港元（不包括交易成本）為銷售股份當時的市

價。

由於銷售股份乃透過上海證券交易所於公開市場出售，本公司並不知悉銷售股份買方的身

分，因此，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銷售股份的買方為獨立於本公司或其關連

人士的第三方，且與本公司或其關連人士並無關係。

合生集團為金隅股份於二零零五年成立時的發起人之一。金隅股份及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

製造及銷售水泥及現代建築材料、物業發展、物業投資及提供物業管理服務。金隅股份H
股於二零零九年七月於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而金隅股份A股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於上海

證券交易所「A股」市場上市。合生集團於金隅股份成立之時收購金隅股份若干內資股。由

合生集團持有的金隅股份內資股其後於緊接A股上市前轉換為金隅股份A股。合生集團於緊

隨A股上市後持有合共205,380,000股金隅股份A股。該等股份受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一日屆滿

的禁售限制所規限。

自二零一二年三月二日至本公佈日期，本集團已出售合共184,820,000股金隅股份A股，總代

價為人民幣 1,571,215,211元（約 1,938,100,000港元）（不包括交易成本）。緊隨出售事項後，本

集團持有20,560,000股金隅股份A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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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所持有的所有金隅股份A股（包括出售前的第一批銷售股份、第二批銷售股份、第三

批銷售股份及銷售股份）於本集團的財務報表中分類為其可供出售財務資產。於截至二零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各年，本集團已就銷售股份分別收取股息約人民幣

3,044,000元及約人民幣 3,371,000元。銷售股份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公平值（如本

公司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經審核財務報表所記錄）為 502,401,000港
元。預期本集團將因出售事項錄得收益約416,361,000港元。

由於銷售股份乃經上海證券交易所出售，銷售股份的代價已經及將會根據相關標準市場慣

例結算。

出售原因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多個城市（包括廣州、北京、上海及天津）從事物業發展及物業投資。本

集團出售銷售股份之目的為有效實現資本收益。預期本集團可獲得的出售事項所得款項淨

額將用作其額外營運資金。

鑒於出售事項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的公開市場進行，董事認為銷售股份乃以當時市價出售，
且出售事項的條款為一般商業條款，屬公平合理。董事亦認為出售事項符合本公司及其股

東的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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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金隅股份的財務資料

根據從香港聯交所網站所得金隅股份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年報，截至二

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金隅股份的經審核綜合稅前及稅後淨利潤（根據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載列如下：

截至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重列）

稅前利潤 4,256,060
（約5,249,850,000港元）

5,119,845
（約6,315,329,000港元）

稅後利潤 2,990,750
（約3,689,090,000港元）

3,593,126
（約4,432,121,000港元）

根據從香港聯交所網站所得金隅股份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年報，金隅股

份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的 經 審 核 資 產 總 值 為 人 民 幣 7 6 , 7 5 6 , 9 9 3 , 0 0 0 元（ 約

94,679,751,000港元）。

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出售事項的適用百分比率（根據上市規則第 14.22條合計）超過 5%但少於 25%，出售事

項共同構成上市規則項下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

進一步出售本集團所持之餘下金隅股份A股（根據上市規則第14.22條與出售已售金隅股份的

股份合計）可能構成上市規則項下本公司之主要交易。就此，本公司將遵守上市規則項下

之適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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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除非下文所界定詞彙外，本公佈所用者與下文所界定詞彙具相同涵義：

「A股上市」 指 金隅股份A股於上海證券交易所「A」股市場上市

「本公司」 指 合生創展集團有限公司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金隅股份」 指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一間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

司

「金隅股份A股」 指 金隅股份於上海證券交易所「A」股市場上市的每股面值人民幣

1.00元的普通股

「金隅股份H股」 指 金隅股份於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的每股面值人民幣 1.00元的普

通股

「出售事項」 指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四日至本公佈日期（包括首尾兩天）期間

由合生集團於市場出售合共48,430,000股金隅股份A股

「已售金隅股份的

股份」

指 第一批銷售股份、第二批銷售股份、第三批銷售股份及銷售股

份

「第一批銷售股份」 指 由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二日至二零一二年四月十日（包括

該日）出售的 40,930,000股金隅股份A股，詳情於本公司日期為

二零一二年四月十日之公佈披露

「港元」 指 港元

「香港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合生集團」 指 合生集團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成立，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

司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禁售限制」 指 自A股上市當日起計為期一年的轉讓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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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人民幣」 指 人民幣

「銷售股份」 指 48,430,000股金隅股份A股，即本集團於出售事項下出售的金隅

股份的股份

「第二批銷售股份」 指 由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一日至二零一二年四月十八日

（包括該日）出售的44,600,000股金隅股份A股，詳情於本公司日

期為二零一二年四月十八日之公佈披露

「第三批銷售股份」 指 由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九日至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包括該日）出售的50,860,000股金隅股份A股，詳情於本公司日

期為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三日之公佈披露

就本公佈而言，人民幣乃按人民幣1元兌1.2335港元的匯率換算為港元

承董事會命

合生創展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朱孟依

香港，二零一二年五月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九名董事。執行董事為朱孟依先生（主席）、張懿先生、項斌先生、歐偉建先生、

廖若清先生及朱桔榕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頌熹先生、黃承基先生及陳龍清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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